
資料文件  
 

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2009年深港合作會議  
 
 
目的  

 
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於2009年11月30日舉行的深港

合作會議的主要情況。 

 

背景 

 

2.   港深兩地的緊密聯繫始於1978年的「改革開放」，

至今已建立了非常廣泛的合作基礎。雙方過去一直在「一國

兩制」及「粵港合作聯席會議」的基礎上，保持緊密伙伴關

係。雙方更在2004年設立由政務司司長及深圳市市長共同主

持的深港合作會議，以鞏固多個合作項目上取得的成果，同

時展望未來一年的合作前景，以發揮協同效益。 

 

3.   在2009年11月30日的會議上，雙方總結了過去一

年的工作，並就多個重點範疇進行了較深入的討論，達成多

項共識。會後，雙方舉行了合作協議簽署儀式，簽署七份合

作協議(合作協議內容見附件)。政務司司長及深圳市代市長

亦於同日舉行記者會並發表新聞公報，交代會議的成果。下

文進一步闡述雙方於會議上討論的重點範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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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海地區發展  

 

4.   雙方在會議上回顧了過去數月的工作進度，並就

兩地在前海地區推進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定位達成共識。深圳

市政府將主導及負責開發管理前海地區。至於香港特區政

府，則會為前海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等方面的探討和制訂提供

意見。雙方同意將前海發展等問題，如開發模式、產業發展、

創新政策、基建、營運管理等問題，多形式、多渠道地廣泛

聽取不同界別的專家意見，為前海發展作好論證工作。雙方

成立的聯合專責小組，由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和

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分別擔任組長，小組成員由兩地政府相關

部門負責人出任。聯合專責小組會盡快商討具體合作方向和

內容。 

 

旅遊合作  

 

5.   雙方於會議上表示歡迎由十二月十五日起落實為

常住深圳的非廣東戶籍居民在深圳辦理赴香港「個人遊」簽

注，並會積極合作推廣這項措施的實施，以吸引更多內地訪

客來港觀光和購物，為香港旅遊、零售、飲食的其他相關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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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帶來裨益，並進一步加強深港兩地人員的交流。 

 

金融合作  

 

6.   雙方於會議上同意善用「先行先試」模式，擴大

深港兩地在金融機構、金融工具、資金和人才等各方面的雙

向流通；並全面加强兩地金融市場的聯繫，包括金融基建的

連接及信息的交流。現階段，雙方同意爭取擴大跨境貿易人

民幣結算試點，及盡快在深圳證券交易所引入港股組合交易

所買賣基金。 

 

教育合作  

 

7.   雙方於會議上同意繼續保持緊密聯繫，開拓教育

的合作空間。雙方亦討論落實三所深圳民辦學校試行開辦港

人子弟班的各項安排，包括讓符合資格的港人子弟班小六學

生，可以參加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，獲派中一學位，升讀

香港的中學。香港教育局亦會為港人子弟班的老師提供教師

培訓，並安排香港學校與有關學校配對為姊妹學校，以加強

合作與交流。 

 

跨境基礎建設  

 

8.   雙方在跨境基礎建設方面一直保持緊密溝通和合

作。雙方已就蓮塘／香園圍口岸建設的相關事宜包括工程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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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表、委託部分跨境工程予深方進行及聯合主辦口岸客運大

樓建築方案設計比賽等充分交換意見，並取得實質性的進

展。雙方已就落馬洲河套地區的發展願景達成方向性的共

識，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大原則下，建造跨境人才培育與知

識科技交流區，並以此為基礎，繼續推進下一步的規劃研究

工作。 

 

9.   此外，雙方在會議上回顧有關港深西部快速軌道

（深西軌道）的研究所取得的進展，並同意在深港雙方在今

年8月簽署《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安排》的基礎

上，推展有關的規劃工作，令深西軌道有效發揮交通的多重

功能，方便往來深港兩地的跨境旅客。在有關規劃工作中，

前海的交通布局會是重點之一。 

 

環保合作  

 

10.   雙方在會議上討論加強環保合作的情況。雙方自

去年簽署《加強深港清潔生產工作合作協議》以來，共同積

極推進「清潔生產伙伴計劃」,並已資助珠三角港資企業進

行超過380個項目，其中90個位於深圳。在改善區域空氣質

素方面，兩地正就進一步收緊機動車尾氣排放；使用較清潔

的車用成品油；實施加油站、儲油庫和油罐車油汽回收；推

進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污染治理等進行緊密合作和交流。  

 

11.   此外，為進一步改善深圳河的水環境，雙方於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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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六月共同開展了為期三年的「深圳河污染底泥治理策略合

作研究」，合力找出治理深圳河底泥的可行方案。雙方亦會

在推動增加使用清潔能源及促進綠色交通方面加强合作。 

 

創新科技合作  

 

12.   雙方在會議上就加強創新科技合作交流意見。深

港雙方在 2007 年就「深港創新圈」簽署合作協議，以整合

深港科技資源，增強兩地的整體競爭力。自簽署合作協議

後，雙方共同展開了包括聯合撥款資助科研合作項目和每年

參與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等多項工作。雙方更成功

邀請美國杜邦公司於香港設立其太陽能光伏電薄膜全球業

務總部和研發中心，並於深圳設立相關的生產基地。該公司

在香港科學園的總部和研發中心已於 2009 年 3 月開幕，而

深圳的生產基地亦已在 2009 年 11 月啟動。 

 

13.  此外，兩地政府在 2009 年 3 月通過一份「深港創

新圈」三年行動計劃，以推動兩地在創新科技方面的緊密合

作。行動計劃有 24 個合作項目，範疇包括多個科技領域，

而合作夥伴則包括兩地的政府部門、大學、研發機構和社會

團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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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 

 

14.  港方於會上向深方通報，將於近期在香港特區政

府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下在深圳設立專責聯繫深圳的單

位。除了上述的重點範疇外，深港兩地在文化藝術和體育、

信息化合作、衛生檢疫、醫護交流、公務員交流等其他領域

都有緊密的合作。雙方會在固有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探索新的

合作領域和措施。另外，雙方亦將於 2010 年舉辦活動，總

結深圳建立特區三十周年以來深港合作的成果，和展望未來

合作的前景。 

 

總結  

 

15.   自 2004 年雙方簽訂《加強深港合作的備忘錄》以

來，雙方在多方面的合作均取得實質成果。今後，特區政府

會充分利用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

和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》等相繼出台的措施

的機遇，繼續提升兩地合作，以帶動大珠三角地區的整體經

濟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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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
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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